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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3月3日  韩俊江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养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达8

亿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关系到农民目前和将来的生活安全以及生活质量的提

高；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  

一个必须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基本任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按照个人缴费、

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实现和谐社会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要确保我国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推进，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必须政府牵头，统一政令，加

大推力，协调方方面面关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应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组织建设，组建一

个权威性的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机构，理顺各方面关系。同时要大力提高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组

织、协调管理水平。目前农民收入偏低，城乡有一定差距，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3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投入资金作为农村养

老保险基金的补充，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扶持方面基本缺位的现状。完善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三方共同负担的模式。政府不仅要给予保险

金政策方面的优惠，还需要给予农民一定数额的直接经济补贴。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

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资金支持。  

2．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贯彻广覆盖、保基本、

多层次、可持续，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广大农村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使其老有

所养，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为确保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全覆盖，必须根据

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人群的农村养老方式，不同区域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现状，来进行分类

设计和分步实施，建立与地区经济增长非均衡战略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制度。首先，分地

区推进。在贫困型农村，养老保险必须通过政府的非纳费型社会救助养老金来进行，建立起以生活

救济和生活资助为主的救济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温饱型农村，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

应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提供养老和医疗方面的基本保障，同时积极推进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富

裕型农村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的近郊，其农民收入水平高，思想观念新，对社会保障的要

求也比较高，这类地区可积极实施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试点。其次，分人群实施。在同一地区内

部，由于其人群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同人群的社会养老方式、保障水平和需求是不同

的，针对这一点，必须分批推进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  



3．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保障。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1992

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规定

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保险对象不明确、保险资金来源

不稳定、保险管理方面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使农村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加快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立法进程是关系到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一个根本

性问题。为了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正常运行，建议在目前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

案）》的同时，拟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守的

原则、主要内容、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支付标准、基金的运营情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监督及

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基础

上，再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法

制环境保护。  

4．妥善解决与其他社保政策的转换、衔接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的流动项原

则日益频繁，农民选择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转换到新农保，返乡农民工参加新农保等，

势所难免。因此，新农保制度与其他社保政策之间必 须可以相互转换、衔接。一是要预留制度接

口，制定与其他社保政策的详细转换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制定统一、规范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

规范转换、衔接的操作办法，解决不同社保政策间、不同地区间的基金结算问题。二是完善养老保

险金的计发办法，把农村居民在各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养老保障权益都予以体现。《社会保险法（草

案）》第十七条“个人跨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个人退休时，基本养老金

按照退休时各缴费地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和缴费年限，由各缴费地分段计算、退休地统一支付”。三

是加快社会保险省级统筹步伐，在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解决地区间因利益关系而影响社保关系

转移、衔接等问题。四是加快全国社会保险信息化联网建设，为省际间农保与其他社保政策间的转

换、衔接提供技术支持。  

5．改革基金管理模式，提高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基金的保值增值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

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而目前我国又缺乏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代理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

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基金

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考虑

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

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从国家经营向基金管理公

司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承诺的最终担保所起到的稳定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实际上专家理财也有

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最终担保。当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运作回报率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回报率时，

基金管理公司先以自有资金弥补差额，弥补不足部分由政府承担最终弥补。 当基金公司破产时，投

保人的最低养老金应由政府承担最终“兜底”担保。（韩俊江/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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